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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审思

民用核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现代能源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国际原

子能机构统计， “２０１８ 年底， 全球 ４５０ 座在运核动力堆的总发电容量达到了创

纪录的 ３９６. ４ ＧＷ (ｅ)。 ２０１８ 年度， 有 ９ 座反应堆并网发电， ７ 座反应堆被永

久关闭。 有 ５ 座反应堆开工建设， 使全世界在建反应堆总数达到 ５５ 座。” ①国

际原子能机构预测表明: “在高增长情景下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总发电容量将增长

３０％，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装机容量将达到 ７４８ ＧＷ (ｅ)。” ②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

看， 民用核能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世界主要国家核能发电情况

国家 核电事业发展情况

美国

目前有 ９７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８ 年， 美国核电站发电量为

８０７. １ ＴＷ·ｈ， 占美国总发电量的 ２０％以上， 并且正在佐治亚州建造两个

ＡＰ１０００ 核装置

法国
目前有 ５８ 座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反应堆， 正在新建 １ 座反应堆。 ２０１８ 年， 核电站

的发电量为 ３９３. ２ ＴＷ·ｈ， 占法国总发电量的 ７１％以上

俄罗斯

俄罗斯目前拥有 ３６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８ 年核电站的发电量

为 １０７. ３６ＴＷ·ｈ， 占俄罗斯总发电量的 １８. ７％，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核电将占据俄罗

斯电力供应份额的 ２５％ ～ ３０％， 到 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４５％ ～ ５０％， 到本世纪末达到

７０％～８０％

１

①

②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 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ｏｐｉｃ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最后访问。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 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ｏｐｉｃ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最后访问。



续表

国家 核电事业发展情况

韩国
目前拥有 ２４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还有五座正在筹建。 ２０１７ 年核

电站的发电量为 １４８. ４３ＴＷ·ｈ， 占韩国总发电量的 ２４％

德国
目前有 ７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８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７６. ３
ＴＷ·ｈ， 占德国总发电量的 １２％以上

加拿大
目前有 １９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８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９５. ４
ＴＷ·ｈ， 占加拿大总发电量的 １５％以上

乌克兰
目前有 １５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４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８８. ４
ＴＷ·ｈ， 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 ４８％以上

英国
目前有 ８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６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６５
ＴＷ·ｈ， 占英国总发电量的 １８％以上

瑞典
目前有 ８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２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６４. ２２ＴＷ·ｈ， 占瑞典总发电量的 ３８％以上

西班牙
目前有 ７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６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５８. ６１９ＴＷ·ｈ， 占西班牙总发电量的 ２１％以上

比利时
目前有 ７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６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４３. ５２
ＴＷ·ｈ， 比 ２０１５ 年增加了 １７. ４ ＴＷ·ｈ， 占比利时总发电量的 ５０. ９％以上

印度
目前有 ２２ 座正在运行的商业核动力反应堆。 ２０１４ 年， 核电站的发电量为 ３７. １５
ＴＷ·ｈ， 占印度总发电量的 ３％以上

　 　 资料来源: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家核电概况 ２０１９ 年版》①

然而， 核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一把双刃剑。 “核材料与核技术能够给医

学、 农业、 电力生产、 工业等诸多领域带来重大收益， 同时也会对人的健康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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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ｕｂ.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ＭＴＣＤ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ＤＦ / ｃｎｐｐ２０１９ / ｐａｇｅ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Ｍａｒｃｈ ６，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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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以及环境产生严重风险。”① １９７９ 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②， １９８６ 年苏

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③，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④等事件一次次的警

醒人们注意核能技术开发利用伴生的巨大风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年

度报告》 指出，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国际原子能机构记录在案的全球辐射事件数

量年均都在 １０５ 条以上， 其中，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３１３ 条； 引起机构响应的辐射事

件最少的 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为 ９ 次， 最多的一年 (２０１８ 年) 达到 ６０ 次 (见图

１-１)。⑤ 由此可见， 民用核能技术开发利用仍然面临严峻的核安全风险。
在此情形下， 国际社会和域外国家对核能利用安全管理保持了持续关注，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和国内核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从国际社会情况

看，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领导下， 签订了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核事故或辐

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核安全公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乏燃料管理

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
《关于适用 “维也纳公约” 和 “巴黎公约” 的联合议定书》 《核损害补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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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 卡尔顿·施托伊贝尔等著: 《核法律手册》， 王玉荟等译， 原子能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３ 页。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由于管理不善发生严重失水

事故。 事故中反应堆大部分元件被损坏， 甚至熔化， 造成放射性裂变物质泄漏。 由于这是

当时世界核电站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 加之在 ３０ 多天的事故处理中曾一度作出 “氢气泡爆

炸” 的估计， 所以使周围 ５０ 英里以内约 ２００ 万人口处在极度不安之中， 人们停工停课， 纷

纷撤离， 一片混乱。 同时， 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有核电站的国家引起恐慌。 参见余先予主编:
《国际法律大辞典》， 湖南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第 ５４１ 页。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 ４ 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失

火， 引起爆炸。 据估算， 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

放射污染的 １００ 倍。 爆炸使机组完全损坏， ８ 吨多强辐射物质泄漏， 尘埃随风飘散， 致使

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 参见何小刚著: 《生态文明新

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９ 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日本发生里氏 ９. ０ 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 福岛核电站 ７ 台运行

机组全部自动关闭， 但部分控制棒并未插到堆底。 随后外部电源丧失， 虽站内应急柴油发

电机立即启动， 但 １ 小时后， 海啸来临， 应急柴油机被淹， 内部电源最终丧失， 堆芯中的

反应余热无法排出， 酿成特大事故， 即最高级 ７ 级核事故。 事故导致部分机组反应堆堆芯

熔毁， 核电站外爆炸， ４ 人受伤， 放射性物质大量外泄， 多人遭受过量核辐射， 对日本相

关陆地、 河流、 近海和大气造成严重污染。 参见姜佑民编著: 《核电质量保证实用教程》，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２９ 页。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 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ｏｐｉｃ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最后访问。



图 １-１　 ２００５ 年以来原子能机构知悉的辐射事件数量和原子能机构的响应情况。
资料来源: 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

公约》 等一系列国际公约； 制定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 《基本安全原

则》 《促进安全的政府、 法律和监管框架》 《安全领导和管理》 《国际辐射防

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安全标准》 《设施和活动的安全评定》 《放射性废物的处

置前管理》 《设施退役》 《核或辐射应急的准备与响应》 《核装置的厂址评价》
《核电厂安全: 设计》 《核电厂安全: 调试和运行》 《研究堆安全》 《核燃料循

环设施的安全》 《放射性废物处置》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 《放射源的

分类》 《核电厂安全分析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核电厂厂址评估中的外部人为

事件》 《核电厂厂址评价和地基的岩土工程问题》 《核电厂运行中的火灾安全》
《核动力厂运行限值和条件及运行规程》 《核电厂的修改》 《核电厂的营运单

位》 等大量标准文件。
国外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也日渐完善。 例如， 就核装置， 英国于

１９４６ 年制定了 《原子能法》， １９５４ 年制定了 《原子能管理局法》， １９５９ 年制定

了 《原子能法授权法》， １９６５ 年制定了 《核装置法》， １９７１ 年制定了 《原子能

机构法》， １９７４ 年制定了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法》， １９７７ 年制定了 《核工业

(金融) 法》， １９８３ 年制定了 《能源法》， ２０００ 年制定了 《公用事业法》； 就环

境保护， 英国于 １９９０ 年制定了 《环境保护法》， １９９３ 年制定了 《放射性物质

法》 (在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生效)， １９９７ 年制定了 《废物和受污染土地 (北爱

尔兰) 令》， １９９９ 年制定了 《核反应堆 (退役环境影响评估) 条例》； ２００５ 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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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 《放射性污染土地 (英格兰) 条例》； ２００５ 年制定了 《高活性密封放

射源和孤源条例》； ２００７ 年制定了 《放射性污染土地条例》 (适用于苏格兰)；
２０１７ 年制定了 《电离辐射法规》； ２０１８ 年制定了 《电离辐射 (基本安全标准)
(杂项规定) 条例》； 就核安全保障， １９８３ 年制定了 《核材料 (犯罪) 法》，
１９９３ 年制定了 《核装置 (应用安全规定) 令》， ２００１ 年制定了 《反恐怖主义、
犯罪和安全法》， ２００３ 年制定了 《核工业安全条例》， ２０１８ 年制定了 《核安全

(国家安全局局长) 条例》； 就保障措施， １９７８ 年制定了 《核保障与电力 (金
融) 法》， ２０００ 年制定了 《核保障法》， ２００４ 年制定了 《核保障 (通知) 条

例》； 就核材料运输， １９９１ 年制定了 《放射性物质 (公路运输) 法》， ２００８ 年

制定了 《放射性废物越境运输和乏燃料条例》， ２００９ 年制定了 《危险品运输和

使用便携式压力设备条例》①。 美国 １９５４ 年制定了 《原子能法》， １９５７ 年 《价
格－安德森核赔偿法》， １９８０ 制定了 《核安全研究、 发展以及演示法》， １９８２
年制定了 《核废料政策法》， １９８３ 年制定了 《核立法局授权法》， １９８５ 年 《低
放射性废物政策修正案》②； 俄罗斯制定了 《原子能利用法》 《放射性废物管

理领域的国家政策法》③； 德国制定了 《原子能法》 《辐射防护法》 《选址法》
《废物管理基金法》 《废物管理转移法》 《辐射防护条例》 《核发许可证条例》
《核金融安全条例》 《处置预付款条例》 《核可靠性评估条例》 《核安全官员和

报告条例》 《核废料运输条例》 等法律法规④； 加拿大制定了 《核责任和赔偿

法》 《核能法》 《核燃料废物法》 《环境评估法》 《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⑤

相较而言， 我国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我国陆续加入了一系列国际核安全公约， 如 《核安全公

约》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等； 制定出

台了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核安全法》 《环境保护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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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政著: 《美国核法律与国家能源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４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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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法律， 以及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核电厂

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 《核材料管制条例》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放
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等行政法规①。 但我国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

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规范原子能技术开发利用活动的 《原子能法》
未制定出台； 明确核损害赔偿主体、 赔偿范围、 赔偿限额、 赔偿程序的 《核
损害赔偿法》 仍处在襁褓之中。 此外， 还存在核能风险规制理念亟待更新，
管理体制机制尚需理顺， 相关标准应进一步健全， 公众参与核能风险管理不充

分等问题。
在此情形下， 审视与研究我国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

要。 一方面， 从理论层面看， 尚需进一步阐释核能利用安全保障的基础理论，
包括基础范畴、 适用范围、 规制目标、 核心理念、 基本原则、 法律责任等。 特

别应直面核能风险规制对传统立法模式、 行政规则效力、 国家责任体系、 司法

审查层面的挑战②， 基于环境风险规制的法理以 “风险” 评价方法为知识基

础， 以社会可接受水平为规制目标， 通过责任原则调整、 风险管理方法的引入

使核安全风险治理更切合实际、 更富效率③。 同时， 应在安全基础上基于风险

与收益原则重新审视现有制度体系， 管理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危害和利益的

各种核能利用活动④， 有效开展风险认知与风险交流。
另一方面， 从制度建构层面看， 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核能利用安全保

障法律体系和具体制度。 从法律体系看， 现有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和 《核
安全法》 的两法构造， 在未来如何发展， 是进一步拓展加入 《核损害赔偿法》
《原子能法》， 还是借鉴法典化的思路颁布制定 《核与辐射安全法》? 在考虑国

家法律位阶时， 如何有序衔接法律、 行政法规、 部委规章、 环境标准等的关

系? 如何协调与相关立法如 《环境保护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 《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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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 (国家核安全局): 《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体系总论》， 载生态环境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ｈｙｆｓａｑｊｇ / ｈｙｆｓａｑｇｌｔｘ / ２０２００３ / Ｐ０２０２００３１９６１１０９３６７３０４６.
ｐｄｆ.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最后访问。

伏创宇著: 《核能规制与行政法体系的变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４～７
页。

李奇伟: 《域外城市污染场地治理制度的范式转换及其启示》， 载 《湖南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美] 卡尔顿·施托伊贝尔等著: 《核法律手册》， 王玉荟等译， 原子能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４ 页。



《电力法》 《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的关系? 如何在国家立法中反映国际公约或

条约?① 从具体制度看， 监管体制如何更科学合理地设计? 许可证审批、 检查

和强制执行如何强化? 核设施安全、 采矿和水冶、 放射性材料运输、 放射性废

物和乏燃料管理、 应急准备和响应、 核损害赔偿责任和保险制度如何进一步健

全完善。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研究基于规范构建的思路予以改进完

善。
总之， 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是值得进一步加以审视的论题。 对于处

在核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建构期的中国而言， 理性审视现有法制的实践运行情

况， 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展开有效的风险规制将有助于防范核辐射和核泄

露风险的外溢。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框架

一、 研究对象

核法律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ａｗ) 是一个涉及内容相当丰富的庞杂体系。 限于专论

的有限性， 需要将研究论题进一步明确化， 限定在一定范围， 以使研究对象进

一步清晰， 以便集中的论述研究主题。 基于此，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

(一) 集中于民用而不是军用核能利用安全保障

从使用用途看， 核能利用主要分为民用和军用两大块， 并各自形成了管理

制度和法律体系。 军用性质的核法律规制主要涉及核不扩散领域。 国际条约主

要包括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南太平洋无核区

条约》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等， 其目的在于防

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②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

约》 第 ２ 条要求，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保其提供的或通过其提供的支持不用于

推进军事目的。 第 ３ 条授权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定并执行保障措施， 以确保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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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运营或在其监督下的核能项目不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①。 具体的规范内容

主要指向禁止核爆炸装置试验、 禁止核武器驻留和其他活动、 规范核材料和核

技术的转让等。 而民用性质的核法律规制针对的对象相当广泛， 包括非军事用

途的核设施和其他民用核技术利用以及铀 (钍) 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等。 具体的规范内容主要指向核设施和核技术利用管理、 放射性污染防治、 核

资源开发利用、 核损害赔偿、 辐射防护、 应急准备和响应等。 本书对两种类型

进行了区分， 考虑到军用核安全保障制度的构建完善深受世界政治格局、 大国

博弈等政治因素影响， 因此， 本书将军用性质的核法律规制排除在重点研究范

围之列， 只在两者可能的交叉领域顺带提及。

(二) 重点关注民用核能利用安全而不是核保安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表中， 核安全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与核保安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是两个不同概念。 核安全是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 防止事

故或减轻事故后果， 从而保护工作人员、 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②。
核保安是指防止、 侦查和应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或相关设施的偷

窃、 蓄意破坏、 未经授权的接触、 非法转让或其他恶意行为。 它包括但不限于

防止、 侦查和应对偷窃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 (无论是否了解该物质的性

质)、 蓄意破坏和其他恶意行为、 非法贩卖和未经授权的转让行为。 该定义中

的应对要素是指为 “扭转” 未经授权的接触或行动的直接后果而采取的那些

行动 (如追回材料)。③ 本书对此作出区分， 重点探讨民用核能利用安全而不

是核保安。

(三) 涵盖民用核能开发利用规范、 污染防治、 安全管理等内容

从立法情况看，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核安全法》
两部法律， 《原子能法》 也已经在征求意见。 其中，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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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卡尔顿·施托伊贝尔等著: 《核法律手册》， 王玉荟等译， 原子能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１３ 页。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 (核安全和辐射防护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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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１０-２３. ｐｄｆ.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最后访问。



立法目的在于 “防治放射性污染”①， 《核安全法》 的立法目的在于 “保障核

安全， 预防与应对核事故” ②， 《原子能法》 的立法目的在于 “规范和加强原

子能研究、 开发和利用活动， 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提升”③。 应当说， 三部立

法重点都在于规范民用核能利用活动， 出发点都是为了核安全而不是核保安，
安全都既是前提又是目标。 因此， 本书的研究将不局限于核能开发利用规范、
污染防治或者安全管理的某一方面， 而试图围绕三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总之， 本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民用而不是军用核能利用， 重点关注民用核

能利用安全而不是核保安， 将涵盖核能开发利用规范、 污染防治、 安全管理等

诸多方面。

二、 基本框架

基于上述的研究目的， 本书的逻辑架构主要围绕 “总论” “分论” 两部分

展开， 总论部分包括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一般认识、 理论构造、 法律

体系、 监督管理体制等， 分论部分包括核设施安全保障管理制度、 乏燃料和放

射性废物安全保障管理制度等。 具体细分为七章:
第一章， 绪论。 从世界范围内民用核能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问题入手， 提

出论题域: 审视与反思我国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 本书认为， 对于处在

核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建构期的中国而言， 理性审视现有法制的实践运行情况，
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展开有效的风险规制将有助于防范核辐射和核泄漏风

险的外溢。 本书的研究对象将集中于民用而不是军用核能利用， 重点关注民用

核能利用安全而不是核保安， 将涵盖核能开发利用规范、 污染防治、 安全管理

等诸多方面。
第二章， 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一般认识。 在分析阐释 “核能”

“核能利用” “核能利用安全” 等基本范畴基础上， 提出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

律制度的定义。 核能利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是规范核能利用活动， 防治放射性

污染， 预防与应对核事故等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以实现社会可接受风

险水平为目标， 以政府、 企业、 专家、 公众等多元主体共治为治理模式， 以各

类核设施、 装置及其活动为调整对象， 涵盖许可、 审评、 监督、 执法全过程，
是核安全风险治理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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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一条。
《核安全法》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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